承诺函
中山市阜沙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：
我司承诺受让后，完成以下约定：（1）自交易结束后签合同之日起6个月内动工建设，24个月内完成首期建设并通过验收，42个月内完成二期建设并通过验收。若我司未依约动工或没有按规划文件要求的建筑面积进行建设的，出让方有权以2500万元为基数，向我司收取20%的违约金；（2）我司承诺至2023年底的累计纳税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，二期完全达产后年纳税总额不低于8000万。若未能达到上述某项纳税指标的，出让方将以500万元为基数，根据我司该项的实际纳税金额，按纳税完成比例向我司收取违约金；（3）我司建设工程需符合国家建设标准，必须遵守中山市及阜沙镇的总体规划，按有关规定报批后实施，不得随意更改规划图纸；（4）我司在项目建设和经营过程中，必须依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；（5）我司在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，必须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要求，做好环评审批工作，负责园区红线图内排水、排污设施的建设并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；（6）我司按工程需要，做好有关的照明、看守、围栏和警示等施工防护工作，并做到100%负责；（7）我司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守地方政府有关管理制定，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；（8）我司做好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物的保护工作和施工现场的清洁卫生工作。（9）由于标的企业与租户骏邦驾校提前解除合同，交易成交后，我司在2020年8月1日前向骏邦驾校支付60万元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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